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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件

校研字〔2021〕5 号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关于印发《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有关部门：

为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，建立健全研究生质量

保证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学校对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

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》进行了修订，经 2020

年第四次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管

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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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
2021 年 1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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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南京航空航天大学
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动我校研究生教育的改革与发展，建立健全研究

生质量保证体系，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促进研究生教育事业的

可持续发展，成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

员会。

第二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在学校分管研究生

教育工作的校领导领导下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。

第三条 各学院要充分认识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

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积极支持、配合该委员会开展工作。

第二章 组织

第四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实行选聘制，经本人

同意，由相关学院推荐，研究生院审核，校领导审批。

第五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具备下列条

件：

1.热心研究生教育，认真负责，学术严谨，有国际化学术视

野，善于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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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为

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或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；一级学科硕士

学位授权点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为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

或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。

3.承担过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。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研

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指导过一届以上博士研究生或三届以

上硕士研究生且培养质量优良；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研究生

培养指导委员会委员应指导过一届以上硕士研究生且培养质量优

良。

4.有时间和精力参加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工

作。

第六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每届任期为 3年，设

主任委员 1名，副主任委员 1名，委员 7-13 名，秘书 1名。

第三章 职责

第七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：

1.修订和审核本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方案；

2.修订和审核本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方案、课程体系、课程

内容和教学大纲；

3.制定本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学术标准和要求；

4.修订本一级学科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或学科方向的方案；

5.对本一级学科研究生教育发展方向提出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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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一级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每学期应至少有一

次研究讨论本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，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一级

学科研究生培养指导委员会工作条例》（校研字〔2013〕84 号）

同时废止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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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13 日印发


